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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台財產公字第112350113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2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檢核實地訪查紀

錄，請依結論辦理，於文到2個月內將辦理情形函報主管

機關及副知本部國有財產署，請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司法院及法務部，請督導並列管本案辦理情形；

旨述結論及訪查紀錄表建議處理方式涉貴機關事項，請配
合辦理。

 

正本：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副本：司法院、法務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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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12 年度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實地訪查紀錄 

 
一、時間：112 年 5月 19 日 

二、地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經管國有不動產現場 

三、參加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陳奕如 

四、結論： 

實地訪查結果詳附件訪查紀錄表，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依表內建議處理方式配合辦

理，並請主管機關司法院、法務部督導及列管追蹤所屬機關辦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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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2年度實地訪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經管國有

公用財產管理情形紀錄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建議處理方式 

一、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下

稱高院臺南分

院）112 年度

辦理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自我

檢核情形 

依高院臺南分院所填自我檢核表： 

1.項次一（二）2(1)A 填載經管辦公

房屋及宿舍已領有使用執照尚未登

記者為 0棟，惟續填未依規定申辦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顯不合理。據

該分院表示係誤填。 

2.項次五（一）1 填載經管不動產無

閒置未利用情形。惟經現地勘查，

該分院經管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國有土地(面積約 2.8 公頃

)現況閒置，未依撥用計畫建築使

用(詳檢核項目三)，檢核表所填與

事實不符。 

3.項次五(一) 7 填載，經管不動產

無撥用取得情形，惟續填(4)無國

有財產法第 39 條規定應廢止撥用

情形，顯不合理。且查行政院 99

年 3 月 8 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93000200 號函核准上述國有土

地撥予該分院作辦公廳舍遷建用地

，檢核表所填與事實不符。 

1.請高院臺南分院

爾後注意依實際

管理情形詳實填

載自我檢核表，

以發揮檢核功效

。 

2.請司法院就左列

檢核不實部分，

查明相關人員有

無疏失，並予妥

處。 

二、 112 年度司法

院複核高院臺

南分院辦理國

有公用財產管

理自我檢核情

形 

依司法院所填複核結果表，未就高院

臺南分院自我檢核表上述填載不合理

情形提出複核意見。 

請司法院落實複核

之責，以利即時發

現管理缺失，並督

導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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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建議處理方式 

三、 高院臺南分院

奉行政院 99 年

3 月 8 日函核

准撥用臺南市

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國有機

關用地使用現

況、未依計畫

使用之原因及

後續處理方式 

1.本案土地約 2.8 公頃，奉准撥作辦

公廳舍遷建用地，前經審計部查核

發現未依計畫使用，本次現地勘查

結果，現況空置(雜草地、樹木)，

確實尚未依計畫使用。 

2.據高院臺南分院表示： 

(1)行政院 99 年核准該分院撥用本案

土地作為該分院及其他臺南地區

新成立法院之辦公廳舍基地。 

(2)配合政策及預算分配考量，辦公

廳舍評估報告書及興建計畫分別

於 108 年 3 月 13 日及 109 年 7月

3 日經司法院核定，111 年 5 月

25 日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

工務局)簽署新建工程代辦協議，

惟因國內營建物價大幅上漲等問

題，經與工務局審視原建築計畫

並配合需要檢討修正，報經司法

院 112 年 2 月 14 日核定第一次修

正計畫。 

(3)工務局於 112 年 2 月 16 日完成工

程專案管理(含監造)廠商決標作

業；後續將辦理統包工程招標作

業，預計 113 年 9 月取得建造執

照，期於 118 年完成遷建作業。 

本案土地撥用迄今

逾13年尚未依計畫

建築使用，影響國

有土地使用效能，

請司法院督導高院

臺南分院儘速依計

畫使用，並列管至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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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2年度實地訪查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經

管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紀錄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建議處理方式 

一、 臺灣高等 檢

察署臺南檢察

分署（下稱高

檢臺南分署）

112 年度辦理

國有公用財產

管理自我檢核

情形 

高檢臺南分署所填自我檢核表無不

合理情形。 

無。 

二、 112 年度法務

部複核高檢臺

南分署辦理國

有公用財產管

理自我檢核情

形 

法務部所填複核結果表無不合理情

形。 

無。 

三、 宿舍管理 情

形 

(一)112年度辦理

自我檢核情

形 

依高檢臺南分署所填自我檢核表，

項次二(一)及(二)分別填載，「無

」依宿舍管理手冊(下稱手冊)第5

點規定擬訂職務宿舍(下稱職舍)管

理規定報主管機關核定；及「無」

就職舍之核借訂定積點標準。 

1.請高檢臺南分署速依

手冊第5點規定訂定

職舍管理規定，報主

管機關法務部核定；

並依手冊第8點規定

訂定核借積點標準。 

2.請法務部全面盤點其

他所屬機關有無類此

缺失，如有，並督導

改正。 

(二)每年度2次居

住事實訪查

結果 

依高檢臺南分署提供資料，111年

度已辦理2次居住事實查考，並簽

報首長核定；該分署以訪查表(逐

宿舍管理機關辦理居住

事實查考作業，除有不

可抗力原因【例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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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建議處理方式 

戶勾選「現有實際居住」及由借用

人簽名)及各戶電費統計表作為訪

查紀錄。據承辦單位表示，因平時

辦理宿舍修繕時，已確認借用人有

居住事實，爰辦理居住事實查考時

，逕以上述文件作為紀錄，未另赴

實地訪視。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疫需要等

】，原則應派員實地訪

查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

。請高檢臺南分署爾後

確實依宿舍居住事實查

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規定

辦理。 

(三)宿舍借用及管

理等規定核

定文件及宿

舍借用契約 

高檢臺南分署未依手冊第5點訂定

職舍管理規定，依承辦單位提供宿

舍借用契約，該分署同意臺南市東

區府東街236號1樓之多房間職舍借

予1位同仁，惟其借用宿舍申請單

上未列有隨居任所之眷屬，無法得

知同意借用之理由為何；且該申請

單所列申請宿舍種類為「職舍」及

「單身宿舍」，與手冊第3點規定(

無單身宿舍)不符。據承辦單位表

示，上述同仁申借職舍時，該分署

已無單房間職舍可供借用，爰以待

借用之多房間職舍供借。 

1.未訂定職舍管理規定

一節，建議處理方式

同檢核項目三(一)。 

2.請高檢臺南分署全面

檢視各類宿舍(含左

列多房間職舍)之核

借是否符合手冊規定

，如有不符，應即改

正。 

3.職舍之供借，可視申

借情形及經管職舍格

局彈性運用，例如，

經管1間3房型職舍，

可依規定借予1位攜

眷同仁作多房間職舍

；或拆分成3個單房

間職舍，分別提供3

位同仁借用。 

四、 高檢臺南 分

署 奉 行 政 院

99 年 3 月 31

1.本案土地1.4公頃，奉准撥作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組

織調整後為高檢臺南分署)辦公

1.本案土地原奉准撥作

高檢臺南分署辦公廳

舍新建用地，經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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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建議處理方式 

日函核准撥用

臺南市安平區

金華段 82-1

地號國有機關

用地現況、未

依計畫使用之

原因及後續處

理方式 

廳舍用地，經查閱航照圖，似

未依計畫建築使用，本次現地

勘查結果，現況空置(雜草地、

樹木)，確實尚未依計畫使用。 

2.據高檢臺南分署表示： 

(1)本案土地因受政府財政預算限

制，興建計畫未能列入法務部

所屬機關 105 至 109 年規劃辦

理辦公廳舍重大工程計畫個案

計畫優先順序。 

(2)該分署 109 年陳報整建評估報

告，經行政院秘書長同年核復

興建基地之土地利用率甚低，

請該分署再行評估需求規劃之

合理性。該分署已重新規劃納

入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及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辦公廳

舍需求，於 112 年 5 月 12 日

提出第一階段整建評估報告陳

報法務部，該部已於同月 18

日函報行政院。 

(3)本案土地與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遷建用地相鄰，考量檢察

官蒞庭與業務運作之需，院檢

辦公廳舍不宜距離太遠，因該

分院遷建計畫預計 117 年竣

工，該分署已加速辦理本案興

建計畫。 

檢討後改為多機關合

署廳舍用地，涉撥用

計畫變更，如興建計

畫奉行政院同意，應

重新依法撥用土地；

如計畫未獲同意，應

依國有財產法第33條

及第35條規定申辦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移

交本部國有財產署接

管。 

2.本案土地撥用迄今逾

13年無法依計畫建築

使用，影響國有土地

使用效能，請法務部

確實督導所屬依規定

管理國有財產，如有

影響國產權益者，應

查究相關人員責任。 

 


